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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它是一个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
产物，也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为加快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教育阶段过渡的步伐，我国于1999年颁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
振兴行动计划》，随后出台了一系列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政策：大幅度扩大招生规模，下放高校管理
权与新专业设置权，放开生源年龄和婚否限制，加强贫困大学生助学贷款力度等。
这些措施和行动顺应了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潮流，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加快了我国高等
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据教育部2009年7月公布的《二00八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
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663所，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90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3％，中国的
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之塔转变为大众之厦。
但是，当我们为国家出台的高校扩招政策而欢呼时，我们必须正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加速推进所带来
的诸多问题：高等教育经费捉襟见肘，教育教学质量出现滑坡，高校学费居高不下，大学生就业形势
日趋严峻，特别是大学生在校期间的人身伤害事故频发，呈明显上升趋势，引发了大量的法律纠纷，
致使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着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大学校园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学校、家长们
关注的焦点。
大学生伤害事故不仅给受害学生及其家长造成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折磨，给高校和家庭带来沉重的经
济负担，也给教育行政部门、高校和教师造成管理上的困惑和不安。
长期以来的定势思维和观念使人们认为，只要大学生在校期间人身受到伤害，高校就应该或多或少地
承担责任，进行赔偿。
高校也常常因维护名誉、社会压力等原因给予了赔偿或补偿，而没有认真地分析该事故发生的原因和
依法确定承担责任的主体。
此种现实，不仅影响了高校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学校的进一步发展，也影响了大学生法律意识、责
任意识的形成。
目前，虽然教育界对困扰高校发展和社会关注的大学生伤害事故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但是由于大学生
伤害事故在其定性、归责、赔偿等方面具有的独特性、复杂性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性，研究和探讨尚
不够深入明晰，缺乏供高校在处理大学生伤害事故过程中可借鉴的模式范本。
作为一名从事高校学生管理与教育工作近十年的教师，编者历时四年的精心筹备和收集资料，撰写了
这本《大学生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
本书以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为依据，选取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真实案例，试图对大学
生伤害事故的界定、归责、预防和处理做一些有益探索，借此抛砖引玉。
本书不仅是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在预防与处理大学生伤害事故时的参考资料，也是大学生及其家
长在处理学生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时的重要帮手，为迅速解决法律纠纷，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
供必备的参考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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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生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不仅是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在预防与处理大学生伤害事故时的参
考资料，也是大学生及其家长在处理学生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时的重要帮手，为迅速解决法律纠纷，依
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助一臂之力。
近些年来，大学生在校期间的人身伤害事故频发，明显呈上升趋势，引发了大量的法律纠纷，高校学
生管理工作面临着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大学校园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学校、家长们关注的焦点
。
《大学生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以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为依据，选取发生在大学校园
里的真实案例，试图对大学生伤害事故的界定、归责、预防和处理做一些有益探索，借此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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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给付标准一次性给付必须以金钱的形式给付，不得以实物、证券、债权、物权及其他形式代替。
给付数额按照本章第四节 阐述的具体赔偿项目和计算标准，结合受害学生的实际情况予以核算。
3.给付时间一般来说，加害人应当按照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书或调解书中载明的给付时间予以全额支
付，当然也可以在诉讼终结前先行予以部分赔付，然后再按照判决书或调解书中载明的给付时间予以
支付剩余部分。
如果加害人确实难以在较短期间内一次性全额予以赔付，经受害人同意和人民法院认可，加害人也可
以分期给付。
（二）定期金给付定期金给付，是指人民法院判决加害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按照一定期限向受害人
支付赔偿金额，主要适用于赔付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等场合。
定期金赔偿制度是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一个特色，这是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终身定期金
制度而设立的，并将其作为一次性赔偿的补充方式。
一次性给付虽然对弥补受害人的各项损失，尽快解决事故纠纷非常有利，但是给加害人的日常生活带
来巨大压力，甚至可能造成加害人陷入妻离子散或企业停顿破产的窘境，损害加害人的正当权益，违
背侵权法的立法精神。
而定期金给付方式充分考虑了双方当事人的诉求权益，平衡了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体现了法律的公
平价值。
1.适用范围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33条之规定，定期金给付只能适用于残疾赔偿金、被扶
养人生活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的赔偿，不适用于其他赔偿项目。
而且，我国对于定期金给付规定了较为严格的适用条件。
加害人请求以定期金方式给付的，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以避免受害人的赔偿权利无法实现。
如果加害人具备一次性给付能力，或者不能提供担保，或者受害人与加害人的住所地比较遥远，采用
定期金方式支付将会增加受害人经济负担的，则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加害人的请求，不得适用定期金给
付方式。
另外，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已经发生的费用、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也不得适用定期金给
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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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构建和谐校园实务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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